
 
 

 

常見問題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牌照規定 

 

 

問 1 誰人須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答： 任何人在香港經營或擬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均須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

供者牌照。 

 

 

問 2 我已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多年，並持有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我是否需要申請信託

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以繼續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 

 

答： 如你擬繼續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你須要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 615 章）（下稱「《打擊洗錢條例》」）第 53ZQ

條載有過渡安排的條文。自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生效日期起計 120 日（下

稱「過渡期」）內，當作你已獲批給牌照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不過，你

應在過渡期內提出牌照申請，否則，當作已批給的牌照在過渡期結束時即不再有效。 

 

 

問 3 我已在過渡期內提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申請，當作已批給的牌照在何時不再

有效？ 

 

答： 如你已在過渡期內提出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申請，則當作已批給的牌照在該項

申請獲批准、被拒絕或被撤回時，即不再有效。此外，如任何指明終止事件發生，當

作已批給的牌照在指明終止事件發生時，即不再有效。 

 

上述段落所述的指明終止事件是指以下各項： 

 該當作持牌人不再在香港經營其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 

 該當作持牌人不再持有有效的商業登記證； 

 如該當作持牌人屬以獨資經營人身分經營業務的個人 — 該名個人去世； 

 如該當作持牌人屬合夥 — 該合夥解散； 

 如該當作持牌人屬法團 — 該法團開始清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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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4 是否有任何發牌豁免？ 

 

答： 有。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牌照規定（包括適當人選的評定）並不適用於： 

 

 《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第 2(1)條所指的認可機構； 

 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的持牌法團（前提是該業務附屬於該法團的主

要業務）（關於「持牌法團」的涵義，請參閱《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    

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 

 會計專業人士；或 

 法律專業人士。  

 

 

問 5 誰人須被評定是否屬適當人選？ 

 

答： 除非獲得豁免（請參閱《打擊洗錢條例》第 53B 條），否則下述人士須被評定是否屬

適當人選，並須將該等人士的「適當人選陳述書」（供個人使用的表格 TCSP4 或供法

團使用的表格 TCSP5）連同有關申請表（表格 TCSP1、 TCSP2 或 TCSP3）一併交付

本處： 

 

(a) 申請批給牌照（表格 TCSP1）或牌照續期（表格 TCSP2）： 

(i) 如申請人屬以獨資經營人身分經營業務的個人： 

 該個人；及 

 每名最終擁有人； 

(ii) 如申請人屬合夥： 

 每名合夥人；及 

 每名最終擁有人； 

(iii) 如申請人屬法團： 

 每名董事；及 

 每名最終擁有人。 

 

(b) 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申請批准某人成為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最終擁有

人、合夥人或董事（表格 TCSP3）： 

 擬成為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最終擁有人、合夥人或董事的人

士。 

 

 

問 6 我們在香港經營商務中心，為小型企業提供註冊辦事處或營業地址以及寫字樓支援服

務，我們是否需要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答： 如你是以業務形式向該等企業提供註冊辦事處、營業地址、通訊地址或行政地址，你

必須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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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7  我怎樣知道我是否正在以業務形式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 

 

答： 根據案例，提供服務是否構成經營業務，須在考慮所有情況後按實際情況決定。在考

慮某人是否以業務形式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時，宜考慮該人是否︰  

 

(a) 進行一項或多項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的活動；  

(b)  宣傳或推廣其商業活動，或接受來自其他公司的轉介；   

(c)  旨在進行有關活動期間獲取利潤；及  

(d)  恆常或明顯地持續進行有關活動。  

 

 

問 8 我們是某公司集團的成員，並向該集團的其他成員提供公司服務。我們是否必須申請

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答： 作為參考，如你們符合以下條件，則有關公司無須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a) 你們是某公司集團的成員； 

(b) 你們並沒有就向該集團的其他成員提供的公司服務收取費用；及 

(c) 你們只向該集團的其他成員而非任何其他人士提供公司服務。 

 

上述情況是一個無須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的例子。 

 

至於某公司集團的某成員純粹向該集團的其他成員提供公司服務的情況下，該成員通

常不會被視為以業務形式提供公司服務，亦通常無須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

照。 

 

  如對個別情況有疑問，可考慮徵詢專業意見。 

 

 

問 9  我們的公司沒有替客戶擔任公司秘書一職，但為客戶提供註冊辦事處、營業地址及通

訊地址。我們是否須要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答： 須要。如你的公司在香港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便須向處長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

提供者牌照。「信託或公司服務業務」及「信託或公司服務」的定義載列於《打擊洗

錢條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其中包括為法團、合夥或任何其他法人或法律安排，

提供註冊辦事處、營業地址、通訊或行政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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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0  我在一間由我父親擁有的公司擔任代名股東，代表他持有股份。我是否須要申請信託

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答： 以業務形式在香港提供擔任某人的代名股東的服務，符合《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下有關「信託或公司服務」的定義。至於那些情況構成經營業務，你

可參閱上文問 7 的答案。如你擔任你父親的代名股東屬一次性的委任，而又沒有從

中獲取任何商業收益，你便無須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問 11  我是一名業主，並經營出租寫字樓或商業處所給客戶的業務。我是否須要申請信託或

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答： 不須要，你無須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出租寫字樓或商業處所不屬《打擊

洗錢條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下有關「信託或公司服務」的定義範圍內。 

 

 

問 12  我父親擁有一間公司，該公司並非提供信託或公司服務，該公司亦非信託或公司服務

持牌人。我是我父親公司的公司秘書，亦沒有向其他人提供公司秘書服務。我是否須

要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答： 不須要，你無須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以擔任你父親業務的公司秘書。 

 

 

問 13  我為客戶擬備公司的周年申報表。我是否須要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 

 

答： 如你所提供的服務只是為客戶擬備公司的周年申報表，便無須申請信託或公司服務提

供者牌照。擬備公司的周年申報表並非《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下有

關「信託或公司服務」的定義所指明的其中一項服務。 

 

 

問 14  我將會成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最終擁有人，而我居於香港以外地區。在信託或

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下，我是否須要接受是否屬適當人選的評定？ 

 

答： 除非根據《打擊洗錢條例》第 53B 條獲得豁免（例如你是會計專業人士或法律專業人

士），否則你必須接受是否屬適當人選的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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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5 我將會成為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的候補董事。在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發牌制度下，

我是否須要接受是否屬適當人選的評定？ 

 

答： 除非根據《打擊洗錢條例》第 53B 條獲得豁免（例如你是會計專業人士或法律專業人

士），否則你必須接受是否屬適當人選的評定。 

 

 

問 16 我是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在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前，我已對該客戶執行客戶盡職

審查（下稱「盡職審查」）措施。請問在我與該客戶維持業務關係的整個期間，我是

否須要繼續更新該客戶的盡職審查紀錄？ 

 

答： 須要。根據《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 部第 5 條，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須藉以下

措施，持續監察與客戶的業務關係： 

 

        (a) 不時覆核為遵從盡職審查的規定而由持牌人取得的關於客戶的文件、數據及資

料，以確保該等文件、數據及資料反映現況及仍屬相關的； 
        (b) 對為客戶執行的交易進行適當的審查，以確保它們符合持牌人對客戶、客戶的

業務及風險狀況，以及客戶的資金來源的認知；及 

        (c) 識辨複雜、款額大得異乎尋常或進行模式異乎尋常及無明顯經濟或合法目的的

交易，並審查該等交易的背景及目的，並藉書面列明審查所得。 

 

        另請注意，《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 部第 5 條所載的持續監察規定，亦適用於先

前客戶（即在《2018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修訂）條例》生

效前已與該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建立業務關係的客戶）。 

 

 

問 17 我一直經營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業務，並持有信託或公司服務提供者牌照。如果我

留意到我客戶的董事或股東有變更，我是否須要識別和核實該客戶的新董事或新股東

的姓名？ 

 

答： 須要。你須識別和核實該客戶的新董事或新股東的姓名。根據《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第 2 部第 5 條，信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須藉以下措施，持續監察與客戶的業務關係：

不時覆核為遵從盡職審查的規定而由持牌人取得的關於客戶的文件、數據及資料，以

確保該等資料反映現況及仍屬相關的。 

 

 

 

修訂日期 : 2019 年 4 月 30 日 

 


